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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央大學工讀生/兼任助理申請表

姓名 邱莉文 學號 104522092

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年級 1年級

聯絡電話 
（修改請至學籍系統）

0988582435

學籍系統email 
（通知用）

wennychiou@yahoo.com.tw
其他email 
（通知用）

學生身份別 本國生
其他聯絡電話 
（通知用）

工作/學習名稱 資工系教學助理（1042課程TA/RA)

公告聯絡人 沈麗鳳 公告聯絡電話 35252

工讀/服務日期區間 2016-03-01 ~ 2016-06-30

工讀/服務地點 資工系 工讀/服務內容簡述
資工系教學助理 請填寫實際擔任之課程資訊: 課程:
點數:

徵求條件
資工系教學助理（1042課程

TA/RA)
預算區分 研究生助學金

校內工讀/服務情形

校外工讀

在校領有獎學金情形

*本人保證絕無違反「國立中央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情事或開立戶頭讓他人冒領。如經查獲違反屬實，除於七日

內 
一次將所領取全數獎、助學金歸還校方，且當年度不得再申請研究生獎、助學金外，願負相關法律責任。依研究生獎、助學金辦法第

三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請獎、助學金： 
(一)在校內、外有全職工作者。 
(二)在校內、外兼職兼薪(不含科技部或教授之研究計畫)，或領有其他獎、助學金，且全學期金額總計高於本獎、助學金者，不得兼領

本獎、助學金。 
(三)前學期有一科成績不及格者，不得申請獎學金；前學期成績平均不及格者，不得申請獎助學金。 
(四)協助校內有關教學、行政、研究工作不力、或違反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一年)者。 

本人同意本表所填個人資料限於工讀及兼任助理相關事務之單位及校內運用。

學生簽名 指導教授簽章 初審人(承辦人) 二級主管 ㄧ級主管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填寫手機及分機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範例: 計算機實習、博班名額、5點

csie-fong
文字方塊
欄位請填寫完整

user
文字方塊
欄位請簽名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若指導教授與授課教授不同，則需兩位教授的簽名

user
線段

user
線段

csie-fong
文字方塊
填寫常使用的mail address

user
線段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資工系教學助理（1052課程TA/RA)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2017-03-01-2017-06-30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資工系教學助理（1051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文字方塊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資工系教學助理（1052

csie-fong
打字機文字
TA/RA)

csie-fong
螢光標示




